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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5_8C_96_E

8_82_A5_E4_BC_81_E4_c46_77636.htm 某厂是一家小化肥生产

企业，为适应市场需求，1999年7月由生产碳酸氢铵、钙镁磷

肥转产尿素、磷铵，对于生产销售的尿素、磷铵，当地国税

部门一直给予免征增值税。由于市场行情较好，该厂于2001

年1月增加了一条生产线，月生产销售额增加了，当地国税部

门知道这个情况后，要求该企业就增加的这条生产线生产的

尿素、磷铵缴纳增值税。税务机关作出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

？ 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化肥生产企业改产尿

素产品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2000]69号）文件规

定：小化肥生产企业改产尿素、磷铵和硫磷铵，其享受免征

增值税政策的产品是指企业停止生产碳酸氢铵、普通过磷酸

钙、钙镁磷肥产品后，在改产尿素、磷铵和磷铵当年，生产

设备所达设计能力内生产的上述产品。对改产以后再扩产和

扩建生产销售的上述产品，不得给予免征增值税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